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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国望高

科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望高科”）于 2019 年度完成收购苏州苏震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震生物”、“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现将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苏震生物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及利润预测数的确定 

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3 月完成标的公司交割，根据公司与苏震生物原控股股

东江苏盛虹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新材料”）签订的《股权收购

协议》，盛虹新材料承诺：苏震生物 2019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不低于 510 万元；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合计不低于 1,084 万元；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合计不低于 2,539 万元。 

2、利润差额的确定 

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国望高科将聘请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苏震生物进行审计，并出具当年度苏震生物关于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

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3、业绩承诺补偿实施 

在关于苏震生物当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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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国望高科计算盛虹新材料应向苏震生物现金补偿的金额，盛虹新材料在收

到国望高科要求其补偿的书面通知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金额以货币方式补

偿给苏震生物。补偿金额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2019 年度盛虹新材料应补偿金额=2019 年度苏震生物承诺浄利润数

-2019 年度苏震生物实现净利润数 

（2）2020 年度盛虹新材料应补偿金额=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苏震生物累

计承诺净利润数-2019年度及2020年度苏震生物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已补偿金额 

（3）2021 年度盛虹新材料应补偿金额=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

苏震生物累计承诺净利润数-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苏震生物累计实

现浄利润数-累计已补偿金额 

若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金额为负值,则盛虹新材料无需向苏震生物进

行补偿。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收购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2021 年度）》（信会师报字

[2022]第 ZA11057 号），苏震生物 2019—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2021年度 

承诺净利润 

2019—2021年度 

实际利润完成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539.00 3,545.56 

苏震生物 2019—2021 年度完成承诺累计净利润，江苏盛虹新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无需业绩承诺补偿，业绩承诺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月 19日 


	股票代码：000301      　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2-064
	债券代码：127030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债券代码：114578        债券简称：19盛虹G1

